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9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宏和电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行政楼二楼会议室（上海市

浦东新区康桥工业区秀沿路123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0
745,951,438

84.525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毛嘉明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其中姜清木董事现场出席会

议，毛嘉明董事、杜甫董事、郑丽娟董事、吴最董事、钟静萱董事、庞春云独立董事、阮吕艳独立

董事、谢宜芳独立董事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邹新娥监事现场出席会议，徐芳仪监事、林蔚伦监事以通

讯方式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全资子公司申请中信银行综合授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45,945,138
比例（%）

99.9991

反对

票数

6,300
比例（%）

0.0009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申请中信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45,945,138
比例（%）

99.9991

反对

票数

6,300
比例（%）

0.0009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全资子公司申请民生银行综合授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45,945,138
比例（%）

99.9991

反对

票数

6,300
比例（%）

0.0009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申请民生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45,945,138
比例（%）

99.9991

反对

票数

6,300
比例（%）

0.0009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全资子公司申请汉口银行综合授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45,945,138
比例（%）

99.9991

反对

票数

6,300
比例（%）

0.0009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申请汉口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45,945,138
比例（%）

99.9991

反对

票数

6,300
比例（%）

0.0009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

5

6

议案名称

关于全资子公司申请中
信银行综合授信的议案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申请
中信银行综合授信提供
担保的议案

关于全资子公司申请民
生银行综合授信的议案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申请
民生银行综合授信提供
担保的议案

关于全资子公司申请汉
口银行综合授信的议案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申请
汉口银行综合授信提供
担保的议案

同意

票数

87,540,101

87,540,101

87,540,101

87,540,101

87,540,101

87,540,101

比例（%）

99.9928

99.9928

99.9928

99.9928

99.9928

99.9928

反对

票数

6,300

6,300

6,300

6,300

6,300

6,300

比例（%）

0.0072

0.0072

0.0072

0.0072

0.0072

0.0072

弃权

票数

0

0

0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议案为1、2、3、4、5、6。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议案。

3、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均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4、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采用非累积投票，所有议案均获有效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

律师：翟正洪、赵可沁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未有股东提出临

时提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

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宏和电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256 证券简称：宏和科技 公告编号：2023-054

宏和电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9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紫萍路908弄28号楼上海奥浦迈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4
14

63,879,467
63,879,467

55.6574
55.657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肖志华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奥浦

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公司全体董事参加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公司全体监事参加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倪亮萍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全体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律师见

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3,879,467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3 年半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2,348,453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议案为普通表决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数量的1/2以上表决通过。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为：议案1。
3、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武成、朱丽颖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参与本次

股东大会表决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和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奥浦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688293 证券简称：奥浦迈 公告编号：2023-037

上海奥浦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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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

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捷投资控股”）的通知，获悉其将所持有本公司的部

分股份办理质押手续。本次股份质押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融 捷
投 资
控股

合计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其
一 致 行

动人

否

-

本 次 质 押
股 份 数 量

（股）

1,600,000

1,60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1.03%

-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0.05%

0.05%

是
否
为
限
售
股

否

-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否

-

质押起始日

2023 年 9 月 14
日

-

解除质押日期

2024 年 9 月 30
日

-

质权人

中国进
出口银
行广东
省分行

-

质 押
用途

运 营
需求

-
二、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融捷投资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吕向阳先生所持股份累计质押情况如

下：

股 东 名
称

吕 向 阳
（注1）
融 捷 投
资控股

合计

持股数量

239,228,620
155,149,602

（注2）
394,378,222

持 股
比例

8.22%
5.33%
13.55%

本次质押
前质押股

份数量

39,763,000
16,600,215
56,363,215

本次质押
后质押股

份数量

39,763,000
18,200,215
57,963,215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16.62%
11.73%

-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1.37%
0.63%
1.99%
（注3）

已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32,370,000
0

32,370,000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81.41%
0%
-

未质押股份
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结数量

147,051,465
0

147,051,465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73.72%
0%
-

注1：截至公告披露日，吕向阳先生及其配偶张长虹女士分别持有融捷投资控股89.5%和10.5%的股权，吕向阳先生与融捷投资控股为一致行动人；
注2：融捷投资控股持股数量包含其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的股份；
注3：小数点差异系四舍五入结果。
三、其他说明
截至公告披露日，吕向阳先生和融捷投资控股累计质押股份不存在被强制平仓风险，亦

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公司治理产生实质性影响。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对后续股份质
押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15日

证券代码：002594 证券简称：比亚迪 公告编号：2023-092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小熊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小熊电器”）于2023年4月6日、5月10日分

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对外
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子公司申请授信及日常经营需要时为其提供相应担保，2023年度担
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50,000万元，其中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子公司担保额度不超过
140,000万元,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下的子公司担保额度不超过110,000万元。在上述额度范
围内，公司与子公司之间以及子公司与其他子公司之间可以互相提供担保。担保额度有效期
为自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3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担保额度在
有效期内可循环使用，担保类型均为连带责任担保，具体担保协议、担保期限、担保主体等以
公司及相关子公司与银行实际签署的为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7日在《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2023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3-021）。

二、担保进展情况
2023年 9月 14日，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佛山分

行”）于公司总部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兴银粤保字（容桂支行）第 202308280001
号），同意为佛山市小熊生活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熊生活”）与兴业银行佛山分行因办
理授信业务签订主合同而形成的一系列债务提供最高额保证，保证责任的最高限额为人民币
1亿元。

上述担保事项在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批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三、本次担保事项基本情况表

担保方

小熊电
器

被担
保

方

小熊
生

活

担保方
持

股比例

100%

被担保方最
近一期资产

负债率

87.01%

经 审 批 总
担保额度

（ 万
元）

20,000

本 次 担 保
前 担 保 余

额
（ 万

元）

0

本 次 担 保
后 担 保 余

额
（ 万

元）

10,000

剩 余 可 用
担 保 额 度
（万元）

10,000

担保额度
占上市公
司最近一
期净资产

比例

3.98%

是
否
关
联
担
保

否

四、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保证人：小熊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债务人：佛山市小熊生活电器有限公司

2.保证最高限额：人民币1亿元

3.保证范围：本合同所担保的债权 (以下称“被担保债权”)为债权人依据主合同约定为债

务人提供各项借款、融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金融业务而对债务人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

限于债权本金、利息 (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额度有效期：自2023年9月5日至2028年9月4日止

6.保证期间：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所提供的每笔融资分别计算，就

每笔融资而言，保证期间为该笔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累计审批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250,000万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5.64%，实际担保余额为38,351.64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16.21%，均为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

损失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与兴业银行佛山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小熊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002959 证券简称：小熊电器 公告编号：2023-067

小熊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其子公司上海良信智能电工有限公司

于近日取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1项发明专利证书、15项实用新型专利证书、2项外观设计

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专利号

ZL 2015 1 1030489.8

ZL 2023 2 0361574.6

ZL 2023 2 0351114.5

ZL 2023 2 0350708.4
ZL 2023 2 0360251.5
ZL 2023 2 0614584.6
ZL 2023 2 0761867.3
ZL 2023 2 0839936.8
ZL 2023 2 0823663.8

专利名称

一种低压电器用双向无
线控制系统

一种断路器双断点结构
及断路器

一种断路器双断点机构
及断路器

一种断路器静触头结构
及断路器

一种混合式固态开关

一种大壳架隔离开关

一种采样装置、极单元和
电气开关

转换机构及隔离开关

一种远程脱扣机构及隔
离开关

专利类型

发明

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

申请日

2015-12-31

2023-2-28

2023-2-28

2023-2-28
2023-3-1
2023-3-24
2023-4-7
2023-4-13
2023-4-13

有效期

20年

10年

10年

10年

10年

10年

10年

10年

10年

证书号

第6233628号

第19525566号

第19525652号

第19535178号

第19535181号

第19501242号

第19510419号

第19504055号

第19504252号

ZL 2023 2 0857891.7
ZL 2023 2 0841006.6
ZL 2023 2 0857852.7
ZL 2021 3 0490778.6
ZL 2021 3 0490770.X

一种操作机构和转换开
关

一种操作机构和转换开
关

磁通变换装置

条熔隔离开关（下出线）

条熔隔离开关（侧出线）

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

外观设计

外观设计

2023-4-14
2023-4-14
2023-4-14
2021-7-30
2021-7-30

10年

10年

10年

15年

15年

第19509580号

第19519448号

第19519137号

第8195742号

第8199721号

以上专利的专利权人为：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专利号

ZL 2023 2 0143954.2
ZL 2023 2 0858854.8
ZL 2023 2 0862297.7
ZL 2023 2 0858905.7

专利名称

一种配电箱

多极断路器

一种断路器

热脱扣装置及断路器

专利类型

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

申请日

2023-1-18
2023-4-17
2023-4-17
2023-4-17

有效期

10年

10年

10年

10年

证书号

第19534219号

第19530496号

第19533615号

第19526674号

以上专利的专利权人为：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良信智能电工有限公司。

上述专利的取得不会对我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发挥我公

司的自主知识产权优势，促进技术创新，提升公司的竞争能力。

特此公告！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002706 证券简称：良信股份 公告编号：2023-077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或“公司”）通过下属全资子公司，与

Ma Kiu Man Vince、Ma Kiu Mo、Ma Kiu Sang、Lucky King Global Limited签署《股权转让协

议》，拟以7.78亿港元的总价收购持有香港上环信德中心招商局大厦28层整层物业的特殊目

的公司100%股权，并偿还债务。购买的物业用于办公自用。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交易概述

2023年4月28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自用办公用

房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根据业务发展需要，伺机在香港购置自用办公物业，并授权总经

理推进收购事宜。具体情况请见公司于2023年4月29日发布的《招商轮船第六届董事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27]号。

2023年9月14日，公司下属境外全资子公司与Ma Kiu Man Vince、Ma Kiu Mo、Ma Kiu
Sang、Lucky King Global Limited签署了关于旺景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100%
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拟购买该公司100%股权，并偿还所有负债。该公司唯一资产系位于

香港上环信德中心招商局大厦28楼整层物业的产权。

本次交易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

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情况

卖方1：Ma Kiu Man Vince，香港永久居民，持有标的公司3.34%股份，即334股。

卖方2：Ma Kiu Mo，香港永久居民，持有标的公司3.33%股份，即333股。

卖方3：Ma Kiu Sang，香港永久居民，持有标的公司3.33%股份，即333股。

卖方 4：Lucky King Global Limited，一家在英属维京群岛（以下简称“BVI”）注册的特殊

目的公司，卖方 1、卖方 2和卖方 3各持有 33.33%股份。卖方 4持有标的公司 90%股份，即

9000股。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旺景置业有限公司 Wonderful Scenery Properties Limited，为一家 1996年 11月 14日在

香港注册成立的有限公司，注册编号为 574727。公司主要业务为房地产投资。公司代表是

Ma Kiu Man Vince。截止2023年3月31日，标的公司资产总额共计港币 20,817.49万元，其

中非流动资产港币 15,063.28万元，流动资产港币 5,754.21万元。标的公司负债合计港币

20,392.51万元，均为流动负债。

旺景置业有限公司持有位于香港上环干诺道中168-200号的信德中心招商局大厦东座

28层整层物业，建筑面积25,395平方呎，室内装修为毛坯房。

信德中心招商局大厦建于1985年，为地上41层的钢混结构，大厦用途为写字楼。

四、购买办公物业的必要性和对公司的影响

自2012年招商轮船购买香港招商局大厦32层作为香港运营总部以来，公司油气、干散等

各项航运业务蓬勃发展，在港员工数量从2013年的129人增加到目前的334人。招商轮船香

港运营总部除香港上环招商局大厦 32 楼自有物业 20,835 平方呎外，还租用了招商局大厦

其他楼层共47,098呎。办公地点分散在多楼层，管理较为不便。购置同一栋办公楼的整层物

业，将分散在多层的员工集中起来办公，有利于加强公司管理，进一步改善企业形象，增强员

工归属感和在港发展的信心。

本次公司购买办公物业使用的是自有资金及银行贷款，公司拟长期持有该物业用于自

用。

五、交易标的评估、定价情况

公司聘请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拟购买的旺景置业股份有限 100%股权进行了评

估，并于2023年7月31日出具了评估报告。本次评估的评估基准日为2023年3月31日，其估

值方法为资产基础法，并参考有关市场的成交个案和价格。旺景置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

的评估价值为6.41亿港元，总负债2.04亿港元，总资产8.45亿港元。标的公司唯一非流动资

产，即信德中心招商局大厦28层全层物业房产和土地价值7.87亿港元。

六、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1、根据评估报告，旺景置业有限公司100%股权评估价值为6.41亿港元，总负债为2.04亿

港元，总资产8.45亿港元。经双方友好协商，股权转让价格以及偿还债务总额合计为7.78亿

港元。

2、转让款分两部分，在谈判初期已支付的7,780万港币诚意金抵扣交易金额，其余款项于

交割日一次付清。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601872 证券简称：招商轮船 公告编号：2023[066]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自用办公物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2、本次股东大会在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会议的通知：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8月30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

露了《关于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3-057）。

2、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9月15日（星期五）上午10:0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9月

15日（星期五）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9月15日（星期五）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股权登记日：2023年9月8日（星期五）。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七里山（巴陵石化化肥事业部西门）公司

212会议室。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

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

系统行使表决权。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一种表决方式。

7、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祝恩福先生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6 人，代表股份 295,517,003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1.377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 人，代表股份 263,845,773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6.943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4人，代表股份31,671,23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4345％。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3 人，代表股份 486,23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68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3人，代表股份486,23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681％。

3、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祝恩福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高级

管理人员及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实缴注册资本并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5,479,6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73％；反对37,4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8,83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3082％；反对37,40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691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5,487,1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9％；反对29,9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6,33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8506％；反对29,90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14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审议通过了《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5,456,6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96％；反对60,4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5,83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5779％；反对60,40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422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经办律师现场见证并就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所出具法

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股东大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002549 证券简称：凯美特气 公告编号：2023-061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成功拍卖的买受人为当阳市城市投资有限公司，排名成交股份总数为63,674,25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49%，成交合计金额为人民币191,213,772.75元；

2、本次拍卖买受人当阳市城市投资有限公司于2023年9月8日至9月14日通过集中竞

价增持公司股份11,230,200股，占公司总股本0.97%；

3、本次拍卖完成后，许锡忠先生所控制公司的股份合计55,371,90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77%；

4、截止2023年9月14日，当阳市城市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154,857,443股，占公司

总股本13.35%。本次拍卖成交的股份完成过户后，当阳市城市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上述公

司股份总数为218,531,693股，占公司总股本18.84%，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5、根据公司2023年8月26日披露的《简式权益报告书》、2023年8月30日披露的《详式权

益报告书》，当阳市城市投资有限公司意向取得公司控制权。本次成功拍卖公司股份属于其

在2023年8月26日披露的《简式权益报告书》中计划的增持公司股份的行为。根据上述权益

报告书，当阳市城市投资有限公司将适时向公司提出调整公司董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方

案。当阳市城市投资有限公司的上述计划完成后将实现取得公司控制权的意向，许锡忠先生

不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2023年9月15日，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从淘宝网司法拍

卖网络平台获悉，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海南宗宣达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宗宣

达”）所持的公司股份63,674,2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49%)司法拍卖成交，具体事项如下：

一、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所持公司股份司法拍卖基本情况

1、公司于 2023年 5月 27日发布公告(公司临 2023-023号公告)，公司收到广东省深圳市

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邮寄送达的《拍卖通知书》【（2023）粤 03执恢 164号之

一】，国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原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海南宗宣达、许锡忠先生股票质押

合同纠纷一案，深圳中院在执行过程中将对被执行人海南宗宣达持有的公司股份63,674,250
股进行第一次网络司法拍卖 (详见公司临2023-023号公告)。

2、2023年6月26日，公司从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获悉，深圳中院撤回对被执行人海

南宗宣达持有的公司股份63,674,250股进行的第一次网络司法拍卖，撤回原因：因案外人对

拍卖财产提出有理由的异议（详见公司临2023-027号公告）。

3、2023年7月14日，公司自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获悉，深圳中院计划于2023年9月

14日10：00至2023年9月15日10：00止（延时除外）对被执行人海南宗宣达实业投资有限公

司持有的公司股份63,674,250股进行第一次网络司法拍卖（详见公司临2023-029号公告）。

二、本次司法拍卖的结果

根据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发布的网络竞价成功确认书，海南宗宣达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63674250股，由买受人当阳市城市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当阳城投”)竞拍所得；此次司

法拍卖成交价191,213,772.75元,拍卖均价3.003元/股。拍卖标的最终成交以广东省深圳市中

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法院裁定为准，所有权自执行裁定书送达买受人当阳市城市投资有限公司

时起转移。

三、持股 5%以上股东通过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次拍卖买受人当阳城投于2023年9月8日至9月14日通过集中竞价增持公司股份11,
230,200股，占公司总股本0.97%。截止2023年9月14日，当阳城投持有公司股份154,857,443
股，占公司总股本13.35%。

四、公司股东所持股份变动情况

此次拍卖成交前，许锡忠先生与公司股东海南宗宣达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当阳市国中安

投资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许锡忠先生持有和控制的公司股份合计 119,046,152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10.26%。

截止2023年9月14日，当阳市城市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154,857,443股，占公司总

股本13.35%。本次拍卖成交的股份完成过户后，当阳市城市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上述公司

股份总数为218,531,693股，占公司总股本18.84%，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根据公司2023年8月26日披露的《简式权益报告书》、2023年8月30日披露的《详式权益

报告书》，当阳市城市投资有限公司意向取得公司控制权。本次通过拍卖买受公司股份属于

其在2023年8月26日披露的《简式权益报告书》中计划的增持公司股份的行为。根据上述权

益报告书，当阳市城市投资有限公司将适时向公司提出调整公司董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方

案。当阳市城市投资有限公司的上述计划完成后将实现其取得公司控制权的意向，许锡忠先

生不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五、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网络竞价成交确认书

特此公告。

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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